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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中小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直接

民主选举试点工作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总工会，省各产业、厅、局（公司）工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总《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和《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不断深化基层工会民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全省中小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直接民主选举试点（以下称直选试点）工作，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中小非公企业试行工会主席直接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必要性

近年来，我省工会认真落实全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新建了大量中小非公企业工会，已占全省基层工会总量的80%以上。全省一些地区积极探索企业工会主席直选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按照广大会员群众的意愿直接选举产生工会主席，是中小非公企业工会组建以后切实发挥作用的关键，也是贯彻落实全总《企业工会工作条例》、《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层工会民主建设，促进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的重要举措。直选企业工会主席有利于增强当选者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密切工会主席与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有利于深化基层工会自身民主制度建设。

二、积极稳妥推进全省中小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直接民主选举的试点工作

企业工会主席直选，是指企业工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由会员（代表）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工会主席。《中国工会章程》、《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等，对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均有明确规定。按照王兆国同志关于“积极、谨慎推进企业工会主席直选工作”的指示精神，省总决定在全省中小非公企业进行直选工会主席试点工作。各地在直选试点工作中，要坚持党管干部、上级工会协管和尊重会员意愿三者有机统一，坚持民主集中、依法规范、组织有序、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具体操作中还应注意把握好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要协商推荐好候选人。根据直选的相关要求，工会主席候选人应多于应选人。中小非公企业推荐工会主席候选人的方式主要有：协商推荐，在充分征求会员意见的基础上，由企业党组织与上级工会协商推荐；会员公推，由企业会员公开推荐，经企业党组织和上级工会考察后提名；个人自荐，符合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条件的个人，向企业工会委员会或工会筹备组自荐，经企业党组织和上级工会考察后提名；组织推荐，本企业没有合适人选，可由企业所在地方党组织与上级工会联合推荐企业外的人员作为工会主席候选人。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确定后应当公示。
二是要制定好选举方案。企业工会主席选举前，应根据《中国工会章程》和全总《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拟定选举方案，征得同级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同意，并制定选举办法，提请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工会主席直选，企业可以从实际出发，在以下方式中选择一种进行：（1）一次选举。即由会员（代表）大会差额选举，得票数最多且得票数超过应到会人数半数者当选工会主席；（2）两次选举。先由会员（代表）大会差额选举工会委员会，再将当选的全体委员作为主席候选人，在会员（代表）大会进行二次选举。

三是要严格规范选举程序。参加选举的会员（代表）人数为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时方可进行选举。正式选举前，应由企业党组织或上级工会向会员（代表）介绍候选人工作简历和基本情况。候选人应向大会发表竞职演说，并接受会员代表的提问。选举结果须报上级工会批准。

三、切实加强对中小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直选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地推进直选试点工作，要在地方党委和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上级工会要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确保试点工作稳妥有序进行。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科学制定直选试点方案，确定试点范围和进度，周密部署试点推进措施，及时研究试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切实选好试点企业，选择工会工作基础比较好、职工会员队伍比较稳定、生产经营比较正常、企业对工会工作比较支持的中小非公企业先行试点。要把推进试点工作与贯彻全总《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直选试点工作。要防止在选举中出现贿选、私下串联、协迫他人等非组织行为，不得以任何方式追查选举人的投票情况。
对直选产生的企业工会主席，要加强培训和指导，全面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工会主席激励制约制度，既要充分调动好、保护好工会主席的积极性,又要加强会员群众对工会主席的评议监督，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各地试点工作情况及时报省总工会组织部。

                     江苏省总工会

                          200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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